
宿州汴北污水厂保险服务需求

1、项目概况

项目标的：宿州市汴北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

项目地点：厂址位于宿州市汴北唐河路与晓岚路交叉口西

南侧1)工程规模：建设总规模为10万m3/d，分两期建设，一

期(近期)实施规模5万m3/d，厂区公用设施和部分公共构(建)

筑物土建按照10万m3/d设施，设备按一期规模5万m3/d配置安装。

2)污水厂服务范围：汴北与符离镇(汴北范围为物流路以南、

西环路以东、雨阳路以北、濉河引河以西，服务区面积约26.32km2，

符离镇范围为符离镇区。)

3)处理工艺：改良A²/O生化池+高效混凝沉淀池+深床滤池

+二氧化氯消毒4)污水厂总占地约111.6亩，一期占地约65亩。

5)汴北污水处理厂总规模为10万m3/d，分两期实施，一期工程

规模为5万m3/d，工程总投资13351.73万元，其中工程费9374.77

万元，其它工程费用2705.4万元，预备费966.41万元，建设期

贷款利息251.15万元，铺底流动资金54.00万元。

2、运营期保险服务需求

a)财产一切险

(1)在保险期间内，由于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保险标

的直接物质损坏或灭失(以下简称“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

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前款原因造成的保险事故发生时，为抢



救保险标的或防止灾害蔓延，采取必要的、合理的措施而造成保

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保险标的

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

的约定也负责赔偿。

(3)责任免除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

(二)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三)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敌对行动、军事行动、武

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政变、谋反、恐怖活动；

(四)地震、海啸及其次生灾害；

(五)核辐射、核裂变、核聚变、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

染；

(六)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非放射性污

染，但因保险事故造成的非放射性污染不在此限；

(七)保险标的的内在或潜在缺陷、自然磨损、自然

损耗，大气(气候或气温)变化、正常水位变化或其他渐变

原因，物质本身变化、霉烂、受潮、鼠咬、虫蛀、鸟啄、

氧化、锈蚀、渗漏、烘焙；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引起的各种间接损失；



(二)设计错误、原材料缺陷或工艺不善造成保险标的本

身的损失；

(三)广告牌、天线、霓虹灯、太阳能装置等建筑物外

部附属设施，存放于露天或简易建筑物内的保险标的以及简

易建筑，由于雷电、暴雨、洪水、暴风、龙卷风、冰雹、台

风、飓风、暴雪、冰凌、沙尘暴造成的损失；

(四)锅炉及压力容器爆炸造成其本身的损失；

(五)非外力造成机械或电气设备本身的损失；

(六)被保险人及其雇员的操作不当、技术缺陷造成被操

作的机械或电气设备的损失；

(七)盘点时发现的短缺；

(八)任何原因导致公共供电、供水、供气及其他能源

供应中断造成的损失和费用；

(九)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或按本保险合同中载

明的免赔率计算的免赔额。

保险金额：50515035.93元。

保险期间：一年。

被保险人：宿州市深水汴北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条件是该其它方

拥有或可获得此保险项下的可保利益)。

免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为1000元或10%取高。



b)公众责任保险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保险单载明的区域范围内因

经营业务发生意外事故，造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由被保险人

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2)在保险期间内，发生本条款第三条所规定的意外事故造

成第三者的人身伤亡，受害人或其近亲属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院判决应由被保险

人承担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

偿。

(3)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

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

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

要的、合理的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

责赔偿。

(4)责任免除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或重大过失；

(二)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

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大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及其他各种污染；



(五)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六)地震、台风、暴雨、洪水等自然灾害；

(七)火灾、爆炸、烟熏；

(八)被保险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

(九)被保险人侵害他人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

誉权、荣誉权以及个人隐私的行为；

(十)被保险人侵害他人商标权、专利权、著作权以及

商业秘密的行为；

(十一)被保险人所有、管理的机动车辆、核设施、航空

航天器、铁路机车、海上设施、船舶、起重机械、电梯、升

降机、自动扶梯导致的损失。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或管理的

财产的损失；

(二)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

依法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三)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四)非人民法院以判决方式做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但

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不在此限；

(五)间接损失；

(六)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已经知道或可以合理

预见的索赔情况；



(七)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出售、赠与的产品、货物、商品

所导致的损失；

(八)因建设工程施工引起的任何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

(九)患传染病以及食物、饮料、酒精中毒造成的损失；

(十)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因从事医师、药剂师、美容师、

会计师、审计师、设计师、监理师、评估师、律师等专门职

业造成的损失；

(十一)被保险人或其雇员因从事加工、修理、改进、

承揽等工作造成委托人的损失；

(十二)停放车辆车内财产的损失或因刮蹭、碰撞、

倾覆造成停放车辆的损失；

(十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包括港澳台地区)

所发生的任何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十四)在保险单列明的区域范围外所发生的任何损失；

(十五)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按免赔率折算的免

赔额。

(十六)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

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保险期间：一年。

被保险人：宿州市深水汴北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条件是该其他方

拥有或可获得此保险项下的可保利益)。

免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为500元或10%，两者以高者为准。



c)环境污染责任险

(1)在保险期间或保险合同载明的追溯期内，被保险人

在被保险场所内依法从事保险单载明的业务时，因突发意外事故，

导致有毒有害物质的释放、散布、泄漏、逸出，并由此造成第三者

的下列损失，由第三者在保险期间内首次向被保险人提出损害赔

偿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

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

负责赔偿：

(一)第三者因污染损害遭受的人身伤亡或直接财产损

失；

(二)第三者为排除或减轻污染损害对其所属场所内的污

染物进行调查、检验、检测、清除、处理、中和、控制而发生

的合理必要的清理费用。

(2)发生以上列明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为了立刻、

快速控制污染物的扩散，以尽量减少损失、费用和责任所发生的

合理必要的施救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3)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

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

事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法律费用(

以下简称“法律费用”)，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

偿。

(4)责任免除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意行为、违法违规

行为或重大过失；

(二)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骚

乱、暴动、恐怖活动；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噪声、光、震动、电

磁辐射及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五)地震、火山爆发、海啸、雷击、洪水、暴雨、台

风、龙卷风、暴风、雪灾、雹灾、冰凌、泥石流、崖崩、地崩、

突发性滑坡、地面突然下陷等自然灾害，但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

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导致的损失不在此限；

(六)在本保险合同的追溯期以前(未列明追溯期

的，则为“保险起期以前”)就已发生或已存在的污染

损害；

(七)对政府有关部门、保险人或保险人委托的风险管

理机构明确指出的环境安全隐患，被保险人未整改直接导致

的污染损害；

(八)硅、石棉及其制品；

(九)被保险人所有、操作、租借的飞机、汽车、船只

等交通工具，但因仅在被保险场所范围内使用的运输工具造

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不在此限；

(十)地下储油罐；



(十一)井喷；

(十二)微生物。

下列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人身伤亡及其所有、管理、

控制、使用的财产的损失；

(二)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失；

(三)被保险人应该承担的合同责任，但无合同存在时

仍然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不在此限；

(四)罚款、罚金及惩罚性赔偿；

(五)精神损害赔偿；

(六)停水、停电、停气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一切间接

损失；

(七)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已经知道或可以合理

预见的索赔情况；

(八)被保险人从事业务活动过程中因业务的需要所进

行的经常性排污行为所导致的渐进性损失；

(九)应当经相关环境监管部门验收而未经验收或验收

不合格的场所或机器设备发生事故导致的损失、费用和责任；

(十)被保险人的产品或完工操作引起的损失、责任

和费用；

(十一)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或免赔率换算的

免赔额。



第八条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和责任，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保险金额：累计赔偿限额500万元，每次事故责任限额100万元，保险

事故次数不限。

保险期间：一年。

被保险人：宿州市深水汴北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条件是该其他

方拥有或可获得此保险项下的可保利益)。

免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为1000元或10%，取高。

d)雇主责任险

(1)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的雇员在其雇佣期间因从事

保险合同所载明的被保险人的工作而遭受意外事故或患与工

作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疾病所致伤、残或死亡，符合国务

院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可认定为

工伤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应

由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

负责赔偿：

(一)死亡赔偿金

按保险合同约定的每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赔偿死亡赔偿金。

(二)伤残赔偿金



依据伤残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程度鉴定书，按每人死亡伤残

赔偿限额及本条款附录约定的“伤残等级赔偿限额比例表”规

定的比例计算伤残赔偿金额。

本合同项下的伤残等级对照国家发布的《劳动能力鉴定职

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14年发布，标准编号为GB/T16180-2014)(

以下称《伤残鉴定标准》)确定。当同一保险事故造成两处或两

处以上伤残时，应首先对各处伤残程度分别进行评定，如果几处

伤残等级不同，以最重的伤残等级作为最终的评定结论；如果两处

或两处以上伤残等级相同，伤残等级在原评定基础上最多晋升一级。

但无论如何，伤残等级不得高于附录约定的“伤残等级赔偿限额

比例表”中所规定的一级。

(三)医疗费用

保险人负责赔偿实际支出的按照就诊地社会医疗保险

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必要的、合理的医疗费用。如果已从

其他途径获得补偿的，保险人只承担就诊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

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必要的、合理医疗费用剩余部分的保险责

任。除紧急抢救外，受伤雇员均应在符合本条款释义的医院就诊。

保险人支付的本款项下的赔偿金额以保险合同约定的每人医

疗费用赔偿限额为限。

(四)误工费用



被保险人雇员暂时丧失工作能力持续五天以上(不包括五

天)的，经医院证明，对于超过五天期间的误工损失按当地最低

月工资标准赔偿误工费用，赔偿公式为：当地最低月工资/30×(

实际暂时丧失工作能力天数－5天)，最长赔付天数为365天。

该雇员在评定伤残等级后，本项赔偿责任终止。若保险合同中

对误工费用免赔天数、最长赔付天数等另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

承担的误工费用以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天数、最长赔付天

数等为准进行计算。

(2)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

或者诉讼的，对应由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

先经保险人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法律费用，保

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也负责赔偿。

(3)责任免除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或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直接或指使他人对其雇员故意实施的骚

扰、伤害、性侵犯；

(二)战争、敌对行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罢工、

骚乱、暴动、恐怖活动；

(三)核辐射、核爆炸、核污染或其他放射性污染；

(四)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五)被保险人的雇员自伤、自杀、醉酒、吸毒、打架、

斗殴、犯罪或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证驾驶各种机动车辆导

致其本人的人身伤害；



(六)被保险人的雇员由于职业性疾病以外的疾病、传

染病、分娩、流产或因上述原因接受医疗、诊疗；

(七)被保险人的雇员因参加被保险人组织的运动、社

会、文娱等活动而遭受的人身伤害；

(八)任何因石棉产品、石棉纤维、石棉尘的制造、

开采、使用、销售、安装、搬移、发送或暴露于石棉产品、

石棉纤维、石棉尘而导致的身体伤害；

(九)任何因接触、食用、吸入、吸收或暴露于含硅产品、

硅石纤维、硅石粉尘或其他以任何形态存在的硅而导致的身体

伤害。

下列损失、费用或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罚款、罚金或惩罚性赔偿；

(二)精神损害赔偿；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之前已经知道或可以合理

预见的索赔情况；

(四)被保险人对其承包商所雇佣的员工的责任；

(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包括我国香港、澳门

和台湾地区)发生的被保险人雇员的伤、残或死亡；

(六)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报销范围之外的医疗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安装假肢、

矫形器、假眼、假牙或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的费用，营

养费，挂号费，交通费等；



(七)工伤保险基金已支付的医疗费用；

(八)本保险合同中载明的免赔额、按免赔率折算的免

赔额，免赔天数内的误工费用。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或责任，保

险人不负责赔偿。保险金额：每人人身伤亡责任限额50万元，

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10万元；每人每天误天补助100元。

保险期间：1年。

被保险人：宿州市深水汴北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本保险

所承保雇员为办公室管理人员及巡视人员，不涉及一线操

作工种，雇员如发生保险事故时，优先从社保和工商保险

赔付。

免赔：医疗费用责任每人限额10万，每次事故每人医疗费

用免赔100元或10%，二者取高；误工费给付标准每人每天

100元，最高赔付90天，免赔3天。

e) 机器损坏险

责任范围：在保险期间内，因下列原因引起或构成突然

的、不可预料的意外事故造成的物质损坏或灭失(以下简称

“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设计、制造或安装错误、铸造和原材料缺陷；

（二）工人、技术人员操作错误、缺乏经验、技术不善、

疏忽、过失、恶意行为；

（三）离心力引起的断裂；



（四）超负荷、超电压、碰线、电弧、漏电、短路、大

气放电、感应电及其他电气原因；

（五）除本条款中“责任免除”规定以外的其他原因。

保险金额：14060778元。

保险期间：一年

被保险人：宿州市深水汴北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条件是该其他

方拥有或可获得此保险项下的可保利益)。

免赔：每次事故绝对免赔为1000元或10%取高。


